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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大学校长办公室文件 
 

 

海大办〔2018〕53 号 

 

 

海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
关于印发《海南大学研究生外出学习与 

实践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    为进一步规范研究生外出学习和实践管理，学校审议通过了

《海南大学研究生外出学习与实践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海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

 2018 年 10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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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大学研究生外出学习与实践管理规定（试行） 

 

    为规范我校研究生外出学习和实践管理，提高研究生外出课

程学习、学术交流、论文写作、实验、实践、实习等学习和实践

活动的质量，保障研究生外出期间的财产、人身安全，根据《高

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》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《海南大

学研究生管理暂行规定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

管理规定。 

 第一条  研究生外出学习和实践是指研究生按照专业培养

方案和个人培养计划的要求到校外联合培养基地或实践、实习基

地进行课程学习、学术交流、论文写作、科学实验，或参与研究

生创新创业实习、社会实践、教学实践等活动（不含研究生个人

因事、因病请假外出或返乡的情形）。 

    第二条  研究生外出学习和实践须遵守如下规定： 

    （一）遵守国家相关政策和规定，遵守《高等学校学生行为

准则》，遵守学校关于学生外出的规章制度。研究生外出期间因

违反法律、法规、学校规章制度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研究生本人自

行承担。 

    （二）遵守外出学习和实践的接收单位的规章制度、操作规

程、劳动纪律和安全要求，主动接受接收单位的领导和指导。因

违反接收单位管理规定和制度而出现安全和意外事故的，由研究

生本人自行承担后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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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三）外出期间擅自离开接收单位从事与申请所列内容无关

的活动造成不良后果的，接收单位有权根据其有关规定予以处

理；出现安全和意外事故的，由研究生本人自行承担后果。 

    （四）研究生应定期向学院和导师汇报学习情况，并接受学

校和学院定期或不定期抽查。 

    （五）研究生外出学习和实践原则上应在与学校（学院）签

有正式联合培养协议或实践、实习协议的单位进行（协议中应明

确研究生外出期间的生活、学习等条件保障，双方的责任划分

等）。研究生未经学院和导师同意，私自外出学习或实践，由研

究生本人承担安全事故等责任。未经学院同意导师私自派遣研究

生外出学习或实践，由导师和研究生本人共同承担安全事故等责

任。 

    （六）研究生外出学习和实践原则上都应由学院或导师或研

究生本人自行购买意外伤害保险；学习和实践超过 7 天（含外出

当天和返校当天）的必须由学院或导师或研究生本人自行购买意

外伤害保险。 

第三条  研究生外出学习需办理相关如下手续： 

（一）外出学习和实践研究生需填写《海南大学研究生外出

学习和实践审批表》（附件 1），交由导师签署意见后连同本人

及导师签名的《海南大学研究生外出学习和实践安全承诺书》（附

件 2）及投保凭证提交所在学院审批（由分管研究生培养工作的

副院长或（和）分管研究生思政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共同审批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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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过两周的外出学习和实践必须报研究生工作部备案。通过学院

审批或研究生工作部备案的研究生方能离校外出。 

（二）申请外出学习和实践期满后，研究生需到学院办理返

校或延期手续。因故变更接收单位或地点，应重新办理申请手续。 

第四条  研究生挂职锻炼的管理由学校与挂职单位协议约

定。 

第五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试行一年。由研究生处

（研究生工作部）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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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大学研究生外出学习和实践审批表 
姓名  

 
学号  

 
入学年月  

 

学科、专业  
 

研究方向  
 

导师  
 

外出地点  
 

接收单位是否与学校 

（学院）订有有效正式协议 

 

（课程学习、论文写作、实

验、实践、实习）主要内容 

 

 

 

 

 

起止时间  
 

 

    已签定《海南大学研究生外出学习和实践安全承诺书》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生本人签名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导师意见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导师签名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所在学院意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分管副院长、副书记）签字（公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研究生工作部意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    备注：研究生提交本申请书时必须提交本人签名的《海南大学研究生外出学习和

实践安全承诺书》及投保证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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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大学研究生外出学习和实践安全承诺书 
 

为规范我校研究生的教育管理工作，进一步保障研究生外出

学习和实践的质量和人身、财产安全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研究生外

出学习和实践前必须作以下承诺（在相应的承诺条款后打“˅ ”）： 

1. 遵守国家相关政策和规定，遵守《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

则》，遵守学校关于学生外出学习和实践的有关规章制度。（   ） 

2. 遵守外出学习和实践单位的规章制度、操作规程、劳动

纪律和安全要求，主动接受单位的领导和指导。（   ） 

3. 外出期间定期向学院汇报外出学习和实践情况，并接受

学校或学院的检查。（   ） 

4. 本次外出学习和实践，已办理相关的意外保险。（   ） 

5. 本次外出学习和实践，已经导师同意，并经学院批准。

（   ） 

6. 因个人原因造成的人身或财产安全事故，由本人自行承

担责任。 

                

研究生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导师签名：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 

抄送：校领导 

海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0 月 22 日印发    


